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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 33 期（总第 82 期，8 月 28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俗称“新国十条”。“新国十条”提出，要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

老保险试点。落实和完善企业为职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和补充医疗保险费有

关企业所得税政策。为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新兴险种，《财会信报》记者就

“新国十条”中提出的关于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秉文先

生。这里刊发全文，以飨读者。 

推广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险要让实惠看得见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险属养老险“第三支柱” 

    记  者：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之间是什么样的

关系？三者之间区别是什么？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优势或者好处在哪里？ 

  郑秉文：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在个人养老的布局中属于多层次中的第三层次或

者说是支柱中的第三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属于第一支柱，补充养老保险属于第二支柱。这是

按照三支柱的一个划分法。其中，基本养老保险的举办人是国家，补充养老保险的举办人是

单位（企业），第三层次即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体系，是由个人举办、购买的。举办主

体不同这是个人养老保险三个支柱的区别之一。 

  在第三支柱的产品里，就是在个人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里，有的是国家给予一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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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的，比如说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有的是国家没有政策支持的，比如说

个人储蓄型的商业养老保险，是完全市场化的。所以，在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里，产

品种类很多，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有政策支持的产品和完全市场化的产品。 

  个人养老保险三个支柱的另一个区别是征税公式和征税多少不同。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

养老保险产品，国家并非不收税，依然收税，只不过它的税收征收环节是延迟到领取的时候，

个人在购买产品的时候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而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我国的政策是全程

免税的，国家是全力支持的，不管是缴费时，还是几十年的投资过程中，还是几十年之后的

领取时，都是免税的。这点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在其他一些国家，即使是国家举办的基本

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的时候也是要交税的，所以，养老金也分为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两种。

在国外很多国家就有两个概念，叫做毛替代率或净替代率。第二支柱补充养老保险是职工个

人和单位雇主双方缴费，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其中，单位缴费是为了激励个人参加缴费，

按目前中国的政策，个人缴纳 4%，单位缴纳 5%，这是免税的，比如说你的收入是 10000 元，

个人交了 400 元，单位为你缴 500，这样对个人的激励就大了。但是，等个人退休领取时是

要缴税的。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优势，相对于其它完全市场化的保险产品而言，它获得

了税收递延政策，是国家让利于民了，老百姓得到了税收优惠，而国家当期的税收收入减少

了，这样为今后居民增加退休收入，提高养老收入水平，多开辟了一个渠道，多拓展了一个

来源。使得养老收入来源多元化，养老保险的支柱越多，将来收入的稳定性也就越好。 

  记  者：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主要针对的是哪些人群？已经缴纳了基本养老保

险的人群是否适合或者是否需要再购买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保险？ 

  郑秉文：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应该是没有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的人群，比如

像无固定职业者、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流动性大的人群等，保险公司提供的递延型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为他们建立个人养老保障机制提供了一个机会。 

  当然了，已经购买了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的人群毫无疑问也可以购买个人税收

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只要他们经济上有结余、有一定经济能力就行，但是，千万不要误会

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建立企业年金的群体不是一定要买，也可以不买，这是自愿的，要

根据自己的情况。基本养老保险不管有没有能力，在开工资时该扣除的就扣除了。递延型是

自愿性的，同时具备购买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具有灵活性，而

基本养老保险不够灵活，钱多不能多买，钱少不能少买，也不能零卖和零售，政策性很强。

补充养老保险虽然也是自愿型的，但它是建立在集体谈判基础之上的，一旦企业主或者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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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这样一个公式，工会会员就基本都要加入进来，对于产品的选择来讲，是没有什么余

地和灵活性的，资产配置和投资决策等等，个人基本没有什么选择权。而个人税收递延型商

业养老保险钱多可以多买，钱少可以少买，产品种类众多，档次众多，灵活多样，基本可以

满足各种需求，在市场上可以零售，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性化的市场需求。相对于第一支

柱和第二支柱来讲，这是第三支柱的优势。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险应在个税改革后开征 

    记  者：您预计《意见》中所说的“适时”的时间大概会在什么时候？您认为该项试点

工作需要具备哪些前提条件才能适时开展？ 

  郑秉文：这个话题好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说了。从五年前天津市滨海金融创新园区提出个

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方案试点、后来上海准备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也提出要试点，到现在

一直没有成功试点。多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呼吁，业界也很期待。这次的《意见》是国务

院提出来的，而不是哪个部门提出来的，已经上升到了很高的一个层面，落实的速度应该会

更快。 

  对于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说还有哪些需要面对的问题，作为一名学者，我个人分

析，要从四个方面来考虑。首先，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需要建立非常好的诚信体系，

这是基础，可以看做是“软”的“社会基础设施”。其次，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终身跟踪记

录体系。在全国所有的商业保险系统信息要有共享的平台。第三，有赖于税收体制环境改革

的配套。这里主要是指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环境配套。1994 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个人所得

税一直采取分项制所得税体系，近年来，也有人呼吁个人所得税制要由现在的分项所得税制

向综合所得税制方面发展。如果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实现了综合所得税制，个人税收递延型商

业养老保险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税制环境，实施和落实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第四，要

解决好认识上的问题。政府税收收入当期收益和未来收益的关系问题，当期税收收入和长期

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落实这个政策，建立这个制度，政府税收

收入减少，如何看待减少的这块。当期税收收入的减少给社会多年以后的发展会带来长期的、

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财政收入上不一定能衡量出来的。财政收入在多年以

后是置换的，看不见的好处是，在多年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全社会积累的这笔资金是在资本

市场上运作的，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资本市场是起着融资的作用，资本市场的资金多

了，融资量大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若干年以后，个人多收入了养老金，促进

了个人的消费，个人消费增加了，对于将来拉动市场消费、经济发展也有着促进作用。这就



 

 

第 4 页 

是对于短期和长期的认识问题。 

  记  者：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会采取什么样的购买模式？是个人购买、单位购

买还是二者相结合？ 

  郑秉文：单位也可以成为购买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主体，单位加入的好处是

可以加大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力度。但是，如果单位加入购买，容易诱发企

业道德风险的发生，比如说效益好的、大型的、垄断型国企，道德风险一旦发生不太容易控

制。而且容易与第二支柱的补充养老保险相混淆，造成二者界限不清晰、不明确。 

  由个人单独购买，不与单位相结合，使政策优惠的落实更清晰一些，与第二支柱补充养

老保险的界限也非常清晰，企业的道德风险就有了一道防火墙，国家的税收优惠直接可以体

现到居民个人身上，让居民直接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不与单位发生联系，受益的主体也就

更明确了。与其等到风险发生很难控制时，再去考虑对策，规避风险，不如在建立之初将利

弊分析清楚，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卡在源头。因此，我觉得个人购买模式相对来说更好。 

专家：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险应更“透明”更方便 

    记  者：您对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落实还有什么建议吗？ 

  郑秉文：保险业本质上讲不仅仅是金融业的一部分，更重要的也是一种服务业，所以，

叫做保险服务业。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更是这样，它面对的主要是个人消费市场，在产品创

新上，要考虑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便携性要好，可以带走。像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异地支取和报销都

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媒体经常披露这些事情，但对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就必须要彻底解

决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没问题的，自不待言的。其次，零售性要好，比如英国，在窗口就可

以购买，像居民到银行储蓄一样方便，随随便便就可以购买了，不要繁杂的手续。第三，透

明性要好，现在花多少钱，以后受益多少，要让消费者买个明明白白，这个很重要。比如储

蓄，透明性就很好，我现在存了多少本钱，存多长时间，以后利息能拿到多少钱老百姓很明

白、很清楚。基本养老保险的透明性就不太好，现在缴了钱，但不知道退休以后能拿多少钱，

所以就经常受到诟病。第四，商业保险公司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投入一定的资金去宣传，毕

竟这是一个新生产品，我们国内的保险商不太注重产品宣传，国外在对保险产品宣传上是非

常重视的，而且投入的力度也很大，宣传方式也很多。2000 年我去法国，当时在图卢兹呆

了一个月，正好那时法国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全覆盖，我看到满街的海报都在宣传，在这方面

国外做得很到位，这点我们应该向国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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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所谓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指个人收入中用于购买商业补充养老保险部分，其应缴个

人所得税可延期至将来提取商业养老保险时再交税。说得直白些，就是指投保人在税前买入

养老保险产品，在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对投保人而言有一定的税收优惠。 

 

     

    原文链接： 

    

 

 

 

 

 

 

 

 

 

 

 

 

 

 

 

http://www.canet.com.cn/news/swzx/201408/27-378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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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简称“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英文为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urvey and Data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ICSD CASS, 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和领导的规模化、

规范化调查、研究和咨询机构，是面向国内外各类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

体、社会团体的综合性信息发布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

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

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

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和“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联合发起设立，受

“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直接领导，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

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

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

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

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

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

讲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34232         传真：（010）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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